
保单贷款（还款）申请书
申请日期：_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保险合同号码

投保人 被保险人 贷款当月宣布的年利率

请您认真阅读并理解以下条款： 
一、本申请书所指保单贷款是指鼎诚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以保单现金价值作为

担保向贷款人（投保人）提供贷款的行为。
二、贷款金额：按保险合同条款约定，不超过申请贷款当时保单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未还款项后余额的 80％。
三、贷款利率：以保险合同条款约定的利率为准。贷款的利息按贷款申请核准当时本公司已公布的利率计算，并沿用至该次贷款

期满。贷款起息日为贷款金额到账日。
四、贷款期限：六个月。
五、逾期处理：如到期未偿还贷款本息，则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将作为新的贷款本金计息，从前次贷款期限届满日次日起依当

时保险合同条款约定的利率重新计算本息。自贷款本息及其他未还款项累计等于或大于该保单现金价值的次日零时起，保险
合同自动中止。

六、增加贷款：贷款人在可贷额度内可申请增贷。本公司以增贷后的贷款总金额扣除前次贷款本息后给付，以增贷后的贷款总金
额为本金重新计息。新贷款于增贷申请核准日生效，前次贷款效力同时终止。

七、贷款偿还：
1、贷款人可以提前部分或全部偿还贷款本息。部分偿还本息以先偿还利息后偿还本金为原则，部分偿还后的本金为新的贷

款金额，贷款期限为部分偿还日起六个月，部分偿还日为新的起息日。新贷款于部分偿还日生效，前次贷款效力同时终止。
2、本公司将以受理当日为还款止息日，由于非本公司的原因而致使资金不能到账的视为未清偿。

八、贷款期间若本公司依保险合同的约定需给付保险金、退还保单现金价值或返还保险费时，该合同项下若有欠交的保险费、保
单贷款、利息或其他未还清的款项，则本公司会在扣除上述欠款后给付。

九、本申请书适用于保单贷款、保单贷款还款、保险费自动垫交还款。
十、账户所有人须以本人真实姓名开立结算账户，并自愿授权本公司使用指定银行结算账户（以下简称“授权账号”）用于保险

款项转账收付。
十一、贷款汇入的账号仅限于投保人之账号 , 若因提供授权账号有误，造成误汇时由投保人负责 , 并视同保单贷款金额己给付 ,

本公司不承担由此引起的责任。 
十二、根据国家相关税务法规，每次贷款需征收贷款金额的 0.05‰作为印花税，由本公司从实际给付的金额中代扣。
十三、所填写信息须真实、完整，如联系地址、联系方式等客户信息发生变更时，请及时办理更正手续。

本人已理解并同意以上条款，填写以下内容后签字确认：

申请人
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男   □女 国家 /地区 联系电话

职   业 职业代码 证件有效期 至 __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长期

证件号码 证件类型

联系地址 ___________ 省 / 自治区 ___________ 市 ___________ 区 / 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个人税收居民身份 □仅为中国税收居民 □仅为非居民 □既是中国税收居民又是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

如税收居民身份仅为非居民，或既是中国税收居民又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税收居民，需填写《个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

□保单贷款 贷款金额（小写）¥____________ （大写）人民币 __仟 __佰 __拾 __万 __仟 __佰 __拾 __元 __角 __分

□保单还款
□ 全部贷款本息    □ 全部贷款利息
□ 部分还款金额    本金 人民币 ____________ 元（本次还款金额中应加计全部未还贷款利息）

□垫交保费还款 须一次性清偿垫交保费和欠交保费及利息

收付方式

□续期交费账号转账（未勾选默认为续期交费账号）

□新提供授权账号  （须附银行存折或银行卡复印件）
账户户名 ___________开户银行 _____________银行 ________省 ________市 _____________支行

授权账号

申请方式 □本人亲办         □委托业务人员代办    □委托其他人代办

申请人声明：本人同意授权委托 _________ 办理 ______________ 事项，授权期间自 __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至 __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本人自负。

备注

※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务必亲自签名，并与留存在本公司的签名保持一致；未成年人须由监护人代签。

投保人签名 被保险人 /法定监护人签名

代办人签名
证 件 类 型 证件号码

业务人员代码 联系电话

备注 

受理人签名 受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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